附件2：
桶（瓶）装饮用水采购及配送服务项目需求（技术要求偏离表）
	序号
	招标需求条款
	投标响应
	偏离情况
	说明

	1
	★规格：≥348ml/瓶，≥16.8L/桶，每瓶/桶独立包装。
2.★提供的货物必须是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原包装产品，须标注产品名称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生产厂家、厂址、净含量、产品合格证等信息，标示明显，并留有记录、可追溯。

3.★剩余保质期不少于180天，时间自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。

4.★饮用桶装水外包装应完好无损、干净，水桶材料要环保，无明显划痕、污浊、泥沙等，水桶不得超过使用年限。
5.★关于违约：中标人不能按时交货的，需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50%的违约金并按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。

6.★不接受贴牌及非正当进货渠道以及进口产品。

7.★如采购人要求，须提供所供批次饮用水的水质检测报告。

8.★质保期内，非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问题，由中标人负责包换包退，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
9.★投标人保证在接到通知1小时内响应并给出解决方案，2小时内送货到达甲方现场。

10.★按需免费提供桶和饮水机，合同履行完毕后再将桶及饮水机归还供应商，如饮水机故障需免费更换。
	
	
	


备注：1、投标人须如实填写，上表所列各项均为不可负偏离条款；

2、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响应；

3、“偏离情况”一栏应填写“正偏离”、“负偏离”或“无偏离”。“正偏离”表示投标响应优于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要求；“负偏离”表示投标响应不满足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要求；“无偏离”表示投标响应与实质性条款具体内容要求一致。

4、实质性响应条款“投标响应情况”与投标文件其他内容冲突的，以实质性响应条款“投标响应情况”为准。



